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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临复决字﹝2022﹞1 号

申 请 人：某公司

被申请人：西安市临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原某举报西安市临潼区某火锅

店商标侵权案件的回复不服，于 2021年 11月 26日向本机关提出

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。因执行西安市新型冠状病

毒防控管理措施，本案于 2021年 12月 22日中止，2022年 1月

24日恢复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一、撤销被申请人在 2021 年 11月 9 日在全国

12315 平台作出的关于原某举报西安市临潼区某火锅店商标侵权

案件的回复；二、责令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事项重新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作为“XXX”商标持有人授权委托处理商

标侵权事宜的法律咨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，于 2021年 10月 25日

通过全国 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举报西安市临潼区某火锅店涉嫌

侵犯“XXX”商标专用权，该店在店铺招牌宣传上单独、凸出使

用“XXX”，且字体大小颜色统一，足以导致消费者对店铺产生混

淆、误导消费者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，是不正当竞争

行为，侵犯了商标注册人的利益，因此向临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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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举报要求依法责令其停止侵权、停止在店招、装修、菜单、

美团、高德等经营标识中使用含有“XXX”字样的标识，与投诉

人协商赔偿事宜，依法查处认定侵权事实。被申请人在收到投诉

举报后，于 2021 年 11月 9 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作出处理完成决

定：同意受理，申请人对此处理完成决定不服。

申请人认为：1、西安市临潼区某火锅店在未取得“XXX”商标

使用授权的情况下，在门店装修上利用“XXX”商标和品牌影响力，

单独、凸出、使用“XXX”，是不正当竞争行为，明显侵犯了商标

注册人的利益，并违法获得巨额收益。根据《商标法》第五十八

条：将他人注册商标、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

使用，误导公众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处理。认定为侵权行为成立的，应当依据《商

标法》第六十条、第六十一条、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三条依法立

案做出行政处罚。

2、临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称：同意受理。依据《市场监

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二条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或者对举

报人实行奖励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告知或者奖励。目

前处理结果是同意受理，就显示处理完成。对于处理结果，被举

报人现在一无所知，西安市临潼区某火锅店和临潼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也没有任何人联系或者告知处罚结果，与上述法条不符。

3、申请人明确向市场局提出诉求为：依法责令其停止侵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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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在店招、店内装修、菜单、美团、高德等经营标识中含有“XXX”

字样的标识，依法与投诉人协商赔偿事宜、依法查处、认定其侵

权事实。那么依据《商标法》第六十条，申请人请求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调解，一直未作答复。

4、被举报人直接使用“XXX”作为商标，却未及时得到行政处

罚，影响“XXX”总部加盟授权，不利于商标保护，影响市场经济

秩序，不符合国家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要求。申请人要

求市场监督部门明确告知目前处理情况、处理进度或者处理结果，

而不是显示同意受理，案件状态就显示处理完成。

被申请人称：1、由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“责令其停止侵权，

招、店内装修、菜单、美团、高德等经营标识中含有“XXX”字样

的标识，责令其与投诉人协商赔偿事宜、依法查处，认定其商标

侵权”，未涉及调解事宜（注：申请人不属于消费者，即使其请求

调解，该事项不符合被申请人受理消费者投诉的法定要件），执法

人员对临潼区某火锅店进行核查，发现该店门头牌匾及店内菜谱

等均含有“XXX”字样，该店负责人现场不能提供其使用“XXX”商

标的注册证或使用许可的相关资料。被申请人于 2021年 10月 27

日对其立案调查。

2、对于举报处理回复情况，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

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“举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

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

作日内告知举报人”。2021年 10月 27日 09:34:05，被申请人下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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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东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通过全国 12315平台向申请人进行回复，

回复内容为：“经审查，符合立案条件，决定立案”。

由于法律法规未规定举报立案后需要回复处理结果，因此，

回复立案后，该举报视为处理结束。2021年 10月 29日 09:20:45，

执法人员在填写办结信息时，将“已立案调查”内容错误填写为“同

意受理”，并提交。2021年 11月 30日，执法人员发现上述错误，

立即采取补救措施。当天，执法人员通过拨打申请人预留电话形

式向其说明该举报已经立案，正在调查处理的情况；2021 年 12

月 16日，被申请人通过邮寄送达方式向申请人联系人原某送达《关

于原某投诉西安市临潼区某火锅店涉嫌侵犯“XXX”商标注册权一

事的回复》，告知被申请人“已经于 2021年 10月 27日立案，目前

案件正在调查处理过程中，待我局案件办理完结后再告知你处理

结果”。

截止目前，该举报涉及的立案案件仍然在调查处理之中，尚

未办结。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条“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

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办理该案未超出法定办

案期限。

被申请人认为：上述举报处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

处理举报回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；对其举报事项立案调查尚未结

案，无法回复处理结果。虽然回复处理结果出现错误，但已通过

不同方式告知申请人举报处理实际情况。申请人请求“被申请人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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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处理回复，对其投诉举报事项重新答复”于法无据，被申请人请

求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机关审理查明：1.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通过全国

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举报西安市临潼区某火锅店涉嫌侵犯“XXX”

商标专用权事宜。

2.全 国 12315 平台本案“立案情况”显示告知时间为

2021-10-27 ，告知内容为“经审查，符合立案条件，决定立案”。

“结案反馈”显示反馈时间为 2021-10-29，反馈内容为“同意受

理”。在卷材料佐证。

3.2021 年 11月 30日，被申请人通过电话形式向申请人说明

该举报已经立案，正在调查处理的情况；2021年 12月 16日，被

申请人通过邮寄送达方式向申请人联系人原某送达《关于原某投

诉西安市临潼区某火锅店涉嫌侵犯“XXX”商标注册权一事的回

复》，告知被申请人“已经于 2021年 10月 27日立案，目前案件正

在调查处理过程中，待我局案件办理完结后再告知你处理结果。”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在收到投诉举报后在法定期限内

作出立案决定并告知申请人。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通过全

国 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举报商标侵权事项，10月 27日，被申请

人通过平台向申请人告知本案符合立案条件，决定立案。根据《市

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“举

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

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”。本案被申请人在

法定期限内将立案决定告知申请人，程序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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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申请人在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，在全国 12315

平台操作处理上存在瑕疵。被申请人在网站填写办结信息时，将

“已立案调查”错误填写为“同意受理”，鉴于被申请人已在法定期限

内告知申请人本案已立案，且事后已通过多渠道沟通补正，并对

投诉举报案件进展向申请人进行答复告知，并非申请人认为的“处

理结果同意受理，就显示处理完成”。被申请人在履行具体行政行

为过程上的瑕疵并未影响对举报案件的实际调查处理，也未对申

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。

三、被申请人于 2021年 12月 16日提交本案行政复议答复书，

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条规定，被申请人提交复议答复时，

申请人举报案件仍在法定办案期限内。申请人若对案件后续调查

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另行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。综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二项，本机关

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，

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。

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

2022年 2月 24日


